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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招考委〔2011〕70 号 

 

 

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
关于调整我省自学考试统考时间的通知 
 

各市州招考委、各高等学校： 

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需求的结构性

变化，提高我省自学考试工作的社会效益，加大自考生的实

践能力培养和考核，减轻基层办考的组考难度，在深入调研

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省招考委决定自 2013 年

起，将我省自学考试年考试次数由每年 4次调整为每年 3次，

暂停每年 7月自学考试统一考试工作。调整后的全省自学考

试统一考试分别在每年 1、4、10 月进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市州招考委从 2013 年起，每年组织三次自学考

试统考工作，即 1、4、10 月统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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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及时通过相关媒体和各种宣传方式周知广大考生，根

据调整后的考试时间，妥善安排好自学、参加辅导周期，要

引导考生积极参与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的网络助学活动，

提高理论课程考试的通过率，提高实践环节考核和论文撰写

质量，如期完成专业课程考试，获得毕业证书。 

二、开展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助学工作的高等院校，要

按照调整后的考试时间，相应调整原来的教学计划，安排好

课程教学、组织好报名报考。要充分利用每年 7月不再组织

统一考试的时机，集中组织专业实践课程、论文答辩等各项

工作。 

建立了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的高等学校，要创造条

件，加入全省自学考试网络学习平台，组织考生参加自学考

试网络助学，并在网络助学平台上进行课程学业综合评价，

提高考生统考课程通过率。 

三、省考试院将及时调整 1月、4月和 10 月的自学考试

统考课程安排，在保证全国统考课程考试时间的前提下，尽

可能减少因统考时间调整对应用型专业考试的影响。增加课

程学业综合评价课程门数，增强与各类职业教育证书沟通互

认力度，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，保证自学考试事业的平

稳发展。 

四、自学考试新生的报名注册工作仍然按照现行的考务

工作细则执行，毕业证书的办理仍然按照目前的考籍工作细

则要求实施。自学考试考生毕业时间仍为每年的 6 月 30 日

和 12 月 3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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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鉴于中英合作的商务管理（基础科段）、金融管理

（基础科段），以及商务管理（本科段）、金融管理（本科

段）四个专业的专业课程全国考办仅在 1月、7月安排开考，

为保障考生权益，上述四个专业 2012 年 1 月的考试结束后，

不再接收新考生报名， 2012 年 7 月、2013 年 1 月、2014 年

1 月再组织三次考试，2014 年 1 月考试结束后，停止以上四

个专业的考试工作。凡在规定时间内未能毕业的考生，可改

报其他相近专业，课程代码与之相同的考试合格课程，可办

理免考手续（详情见相关专业计划调整的文件）。 

各市州招考委、各高等学校要做好本次调整的宣传工作

和相关助学的准备工作，对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

问题，要及时进行解释、处理，并将相关情况上报省教育考

试院，确保自学考试工作持续健康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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